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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 公司预计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情况 

 风险提示：因受疫情影响，公司亦无法按期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

告，公司将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审议程序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

计年度报告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由原预

计的 2020 年 4 月 30 日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无董事存在异议的情形。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2019 年度审计为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对公司的首次年度审计工作。受疫情防控影响，由于人员流动及现场工作受到

影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部分项目盘点不能及时开展，虽然已加强远程审

计等替代审计方式运用，但必须现场开展的盘点工作由于疫情限制尚未完成，且

较多单位至今仍未进行回函，由于整体回函比例较低，审计师无法用其他替代审



计程序进行替代。上述因素导致既定的各项审计程序比原计划延迟，年度审计报

告无法按原计划出具，公司也无法按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总部以及公司财务总部均在北京，且公司在北京的主

要项目 2019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占集团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在 50%左右，

对公司 2019 年度收入和利润具有重要影响。北京的疫情防控措施比较严格，目

前仍处于对疫情的一级响应阶段，因从各地返京的交通限制较为严格，且对返京

人员到京后的居家隔离措施、进入办公场所的要求等均非常严格，关键审计人员

以及公司财务人员假期返乡后回京受限，难以按时完成必要的现场审计工作，导

致 2020 年 2 月至今的相关审计工作受到较大影响。 

2、受疫情防控因素影响，公司所有项目均不同程度的延期复工 1-2 个月，

未复工期间企业多数财务人员无法正常办公，审计资料的提供受到较大影响，且

审计资料的核对及访谈等审计程序亦受到较大影响。公司有 300 余家子公司，分

布在二十余个城市，项目数量较多，需要实施项目现场盘点的工作量较大。公司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2,227 亿元，其中存货为 1,450 亿元，所占比例为 65.12%，

比重较大（上述数据未审定）。虽然审计机构加强远程审计等替代审计方式运用，

但必须现场开展的盘点工作由于疫情限制尚未能开展完毕。除个别受疫情影响较

小的城市外，其他80%左右的项目现场开展存货盘点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导致现场盘点工作延后 1-2 个月，而现场盘点的审计程序对财务报告中列示的收

入和成本的确认是否准确，存货、应收账款、应交税金等重要报表科目的列示是

否准确有重大影响，是不可或缺的审计程序之一。 

3、受疫情防控因素影响，较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供应商延期复工 1-2 个

月，个别供应商至今未复工或其员工无法返回工作岗位，导致对方单位无人接收

询证函，已发函件递件错误而退回重发，或无法安排加盖公章等必要的鉴证程序。

虽然审计机构及时向上述单位发出了询证函，但较多单位至今仍未进行回函，整

体上未回函的比例为 40%左右，而审计机构无法用其他替代审计程序进行替代。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一）按公司原定的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计划，已完成如下工作： 



1、公司已在 2020 年 1 月中旬完成 2019 年度结账工作，并开始陆续提交基

础财务数据供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2、2019 年年度报告中除财务报告部分外，其他章节的披露信息已基本编制

完毕； 

3、公司预计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已基本准备

完毕。 

（二）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如下方面： 

1、协助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催收各类已发出询证函的回函，涉及银行存款、

借款、与供应商往来及其他需要鉴证的重大交易事项； 

2、协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和施工单位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完成在建楼盘

的现场实地盘点工作； 

3、配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获取在武汉和湖北区域设立的子公司的相关资料，

完成必要的审计程序； 

4、公司正在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附注，填报深交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制作系统。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公司将积极与审计机构保持沟通，协助审计机构尽快完成尚未开展或尚未完

成的现场盘点、观察楼盘等现场工作，督促各地项目公司准备盘点相关资料，按

照当地的防疫要求配合审计机构项目组办理进入项目现场的相关手续。 

审计机构项目组目前通过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供应商

询证函的催收力度。针对上述盘点和催函工作，公司已经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配合审计工作开展，项目组正在抓紧开展审计工作。 

对于未回函的重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供应商，公司相关人员将配合审计人员

一起落实未及时回函的原因，督促及时回函。按照目前进度预计 5月底可以达到

回函要求，对于经过催收未回函的重要供应商，审计机构将执行替代审计程序。 

根据审计机构的工作计划，公司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披露 2019 年经审

计年度报告。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公司前述与年度报告审计有关的事项属实。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部分项目盘点不能及时开展，虽然已加强远程审计等替代审计方式运用，但必须

现场开展的盘点工作由于疫情限制尚未完成，且较多单位至今仍未进行回函，由

于整体回函比例较低，审计师无法用其他替代审计程序进行替代。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预计将于五月下旬完成现场审计工作，经底稿整理、内部

质量控制复核后，预计六月十五日前出具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说明详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公司年报

延期披露专项意见》（大华特字[2020]002301 号）。 

六、上网公告附件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公司年报延期披露专项意

见》（大华特字[2020]002301 号）。 

七、报备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